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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心办用心办““小案小案””守护守护““大民生大民生””
南通法院以办好“凡人小事”托起群众美好生活

7月的南通，热浪翻滚。当在安检口看到
坐在轮椅上的小李时，南通中院刑一庭法官唐
庆庆的心不禁揪了起来。与小李一同出现的，
还有一大罐氧气瓶。

这是一起抚养费纠纷案件，十二岁的小李
患有重大疾病，需要专人照顾，各项支出较大，
认为一审判决支持的抚养费标准太低，故而提
出上诉，要求父亲李某增加抚养费。

鉴于当事人身体的特殊情况，唐庆庆拿到
案件后，便同法官助理朱钰婷一起着手准备开
庭预案。

“法官，给你们添麻烦了，孩子身体不好，
需要吸氧才行。”与小李一起前来的母亲陈某
某局促地说。

“没事，天气热，赶紧先把孩子推进来。”唐
庆庆一边协调为小李开放绿色通道，一边协助
安检人员做好安检。同时就小李如何参加庭
审，征求其母亲陈某某的意见。

“孩子平时只能趴着，我们准备了毯子，到
时候铺在地上，让他趴着参加庭审行吗？”陈某
某问道。

“地上太硬，孩子身体吃不消。”想了想，唐
庆庆赶紧一路小跑回了办公室，推来了平时午
休用的折叠小铁床。

就这样，法庭里搭起了小铁床，竖起了氧
气罐，一场特殊的庭审开始了。

“法官，小孩身边离不开人，我现在已经辞
职在家照顾孩子，每个月的医药费、生活费花
销很大。”陈某某向唐庆庆倾诉着自己的难处，

“实在没办法了，不然我也不会大老远从外地
赶来，折腾孩子。”

“这两年生意不好做，我欠了很多外债，不
是不想多给点。”许是好久没见到儿子，看着身
体状况越来越差的儿子，父亲李某边说边红了
眼眶。

趴在床上的小李抿紧嘴唇，一言不发，默
默听着父母一来一回的“拉锯”。

看着小朋友因身体变形而无法受力的脊
柱、父亲泛红的眼眶，唐庆庆暗自下定决心，

“今天一定要促成调解”。
“孩子目前这种情况，每月1300元的生活

费确实不够，能不能适当增加一点？”唐庆庆试

探着问道。
“他是我孩子，虽然我现在也很困难，但只

要是我的责任我肯定会承担。”李某当场表态，
“孩子有需求，哪怕去借钱，我也会给。”

“你们的抚养费请求确实比正常的标准高
了很多，之前孩子爸爸也给了一部分抚养费，
现在他自己也有困难，能不能大家各退一步？
都是为了孩子好。”唐庆庆和法官助理接着做
陈某某的工作。

与此同时，唐庆庆与小李的诉讼代理人
一起，将双方近几年来的款项来往情况做了
全面的梳理、计算，从情理法等各方面详细
分析。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调解，双方终于就孩子
抚养费问题达成了一致，李某每月负担小李的
生活费2300元以及医疗费的50%。

“感谢您尽职尽责和不懈努力的调解，维
护了我们的合法权益，不仅让我们深深感受到
了法律的权威，更感受到了浓浓的人情味。”8
月初，唐庆庆及朱钰婷收到了来自小李及其母
亲情真意切的感谢信。

作为一名法官，也是一位父亲，虽然从事
少年审判工作的时间不长，但唐庆庆深知，“孩
子的事是天大的事”，维护孩子的权益要慎之
又慎、细之再细，要秉持“如我在诉”的意识，把
每个涉案的未成年人都当成是自己的孩子一
般，设身处地、换位思考，才能真正实现案结事
了。（本案当事人均使用化名）

近年来，南通两级法院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聚焦“公正与效率”工作主

题，持续深化“八大工程”，做实为大局服务、为人民司法，各项工作取得新发展、新突破。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全市法院干警的共同

努力和担当作为。一批批南通法院人身居平凡岗位却不平庸，默默无闻、无私奉献，以“如我在诉”情怀努力办好每一件“小案”、解决群

众“难事”，以工作中的“凡人善举”生动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法院干警在司法为民的道路上奋力前行的风采。

凡人微光，星火成炬。本报特推出“凡人小事”专版，推介一批扎根能动履职一线、为民司法，在法院各个岗位履职尽责、不懈奋斗的

平凡英雄，进一步激励全市法院干警践行初心使命、踔厉奋发前行，更好以审判工作现代化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南通新实践。

随着毛蓉在手机备忘录中敲下最后一
行字，她终于接待完最后一位老人家，一度
熙熙攘攘的执行大厅稍稍恢复了平静。

周五上午，是海安法院党组成员、执行
局局长毛蓉雷打不动的执行接待时间，从
审判转身执行，最为深刻的感悟便是执行
容不得“拖延症”，手头的事情必须赶紧落
实，果不其然，又一个电话打来。

“接到执行110热线电话，申请人反映
有人正在拆卸厂内设备，现场人员较多，希
望法院尽快出警。”上午11时许，从执行热
线值班干警陈洋处获悉情况后，毛蓉便马
不停蹄开始处理此事。

前往现场的路程不远，案情走向却在
毛蓉心里走了许多遍：现场有哪些人？所
涉纠纷情况如何？公司经营状况如何？实
在放心不下，她一边通过移动执行终端查
看案情，一边电话询问现场情况。

电话那端人声杂乱，毛蓉在安抚当事
人情绪的同时也渐渐弄清了案件的全貌。
本案被保全人是一家纺织公司，在法院案
件众多且都是初执案件，矛盾纠纷较大，目
前在执案件多为买卖合同纠纷。

不出十五分钟，执行干警们已经到达
厂区现场。厂区门口聚集了密密麻麻的
人，事不宜迟，毛蓉安排大家赶忙分头行动
起来。

“还好你们及时赶来了，如果他们把东

西拆走了，我们的钱就再也要不回来了！”
甫一下车，现场人员便围了上来，你一言我
一语，争先恐后地向毛蓉反映情况。

原来，该公司的机器设备此前已被案
外人王某买走，工人们得知公司可能无力
支付工资后，便将前来拆除设备的王某等
人堵在了厂房内。“大家别急，有问题慢慢
说，我们一起逐个解决。”毛蓉与同事一道
安抚着工人。

矛盾纠纷起于拆卸设备，解决问题的
关键在于叫停案外人王某的行为。毛蓉找
到王某进行执行谈话并释明法律规定，“该
公司设备已进行抵押登记，这是抵押的相
关手续，公司不可以处置被抵押设备。”尽
管王某略有情绪，但在毛蓉耐心地释法明
理下，他逐渐趋于理解、支持。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我们工资
还没拿到，法院查封了设备我们就更拿不
到钱了。”此前情绪渐渐稳定的工人们又围
拢过来。经过问询，毛蓉了解到该公司众
多工人的工资均未支付，且并未经过劳动
仲裁或诉讼确认。

“群众心中不区分行政部门和司法部
门，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顺利拿到属于自
己的血汗钱。”毛蓉当即联系了当地镇政府
劳动保障部门，为后续妥善处置工人工资
问题、化解潜在风险采取了先行措施，引导
工人们通过合法途径主张合法权益。

“不要担心，我们法院会依法查封处置
公司的设备与其他资产，尽力保证各债权
人能够得到公平受偿。”毛蓉的话让现场的
工人吃了一剂定心丸。在执行干警的互相
配合下，该公司的机器设备、原材料等资产
得以顺利盘点、查封、成功保全。

执行是对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兑
现，对老百姓而言，通过法院找回损失的权
益，是他们心中最朴素的愿望。在毛蓉心
中，办理每一起执行案件都是在与当事人
对话，是对人民群众内心期待的回应，既要
有在抗拒执行中动真碰硬的决心，也要有
在千头万绪中抽丝剥茧的耐心。

一次圆满的“紧急出动”

毛蓉带领执行干警盘点、查封机
器设备等资产。

“法官，你看看，这化粪池正对我家场心，
这要不拆，我还怎么在场心吃饭、摆宴席呀！”
在老人张二的抱怨声中，南通中院民一庭法官
卢丽来到了一起排除妨害纠纷的现场。

张大和张二是堂兄弟，两家从祖上一个宅
基地分家后，分别翻建为独栋房屋，成为前后
邻居。由于是一个宅基地上的分家，两家的房
屋紧紧相邻，张大家的屋后空地和张二家的水
泥场心之间只有一道隔断围墙。

张大年岁渐长，洗澡、用厕所不方便，儿子
就在两家房子的空当处搭建了一个卫生间，并
在距离隔断围墙30厘米处挖了一个双格水泥
化粪池，用于收集、处理卫生间排放的污水。

张二则认为，化粪池紧挨隔断墙、直面其
家庭院，其在场心用餐、摆宴席等均受到影响，
有违公序良俗原则，要求张某拆除该化粪池。

一审判决驳回张二的诉请后，张二意见很大。
按照排除妨害纠纷的裁判思路，妨害应当

具有现实性和紧迫性。卢丽翻阅卷宗后，明确
了二审听证调查的重点是，化粪池对张二是否
构成妨害，构成何种妨害。

“虽然化粪池现在没有外溢，也没有味道，
但这只是表象，是暂时的，因为我们纠纷比较
大，张大现在并没有正常使用卫生间。”听证中
张二愤懑地对卢丽说：“张大故意把化粪池建
在正对我家场心的位置，就是要让我‘不痛
快’。”

在询问张大化粪池如何排管、生活污水和
粪水如何区分排放时，张大语焉不详，多次追
问后，张大坚持表示，“化粪池只储存生活污
水，不储存粪水。”

既然不用于储粪，设置化粪池的作用何在
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很多细节在庭上
掌握不了，还是得到现场看看。”带着疑问，卢
丽来到了现场。

从表面来看，化粪池被薄土覆盖，周边种
植了丝瓜、豆角等爬藤类植物，没有污水外溢，
也没有味道。不了解情况的，打眼望去甚至发
现不了下面还藏了一个化粪池。

案件事实已基本明确，但维持现状是否合
理呢？卢丽在心底打了个问号。

在现场勘查的过程中，卢丽发现，张大所
建化粪池与张二庭院相隔不足2米、房屋窗户
相隔不足5米。化粪池目前虽无污水、气味外
溢，但随着使用时间推移和化粪池容积的限

制，其产生的污水、异味必然对张二生活环境
造成影响。且按照当地风俗习惯，庭院是家庭
生活的重要场所，家庭聚会、用餐时常在庭院
中进行，在他人庭院前方设置化粪池也不符合
当地社会的一般善良风俗。

此外，虽然张大辩称修建化粪池的目的在
于解决卫生间排污不畅的问题，但村委会已在
管道排放出口处修建了标准化三格化粪池，张
大另行修建化粪池缓冲储存已无必要。

“单纯从妨害的角度而言，化粪池确实没
有造成污水、异味等现实妨害，但既然卫生间
排污有更优化的排污渠道，有更符合政府政
策导向也更符合当地风俗的解决方案，化粪
池也就没有设置的必要。”卢丽介绍，张大的
行为既违背了农村公厕改革及新农村建设环
境保护的政策导向，亦不符合公序良俗原则
要求。

据此，二审改判张大拆除该化粪池，并将
原排污管道改造通往村委会修建的标准三格
式化粪池。

著名法学家吴经熊说过：“法律的最高理
想是正义，正义以真为基础，以善为目的，以美
为本质。必须用自己的智慧和审判眼光去仔
细衡量，然后才可求得理想的公平。”面对纷繁
复杂的民事纠纷，如何实现理想的公平？在卢
丽看来，裁判的过程，正是追寻“真善美”的过
程。调查案件事实，探寻事实真相，通过裁判
调整当事人之间的关系，最终平衡双方利益、
修复人际关系，实现良法善治之美。

见到小张时，法庭里照进几缕绚烂的
阳光，洒落在他的身上显得格外落寞。

约好的调解时间已到，而被告方却迟
迟未到。如东法院洋口港法庭法官卫艳
茹拨了电话，电话那头却是“无人接听”的
提示音，调解还未开始便已结束。

原告亲属老张经同村包工头老王联
系，至房主老李家建造房屋时，不慎从高
处坠落受伤，在医院救治多日后仍一直昏
迷，后出院回家。儿子小张作为监护人将
包工头老王、房主老李诉至法院，要求赔
偿损失约100万元。然而，在等待伤情鉴
定的过程中，老张在家中不幸去世。

被告老王、老李对老张的死亡原因提
出了异议，按照程序，需要对老张进行尸
检确定死因，才能确认最终损失。

小张则提出了不希望对其父亲进行
解剖的想法，并坦言，在父亲生病期间已
经借了十几万，现在遗体存放、司法鉴定
也都是一大笔支出，目前家庭经济状况十
分不好。同时又表达了另一层担忧：“最
后就是官司打赢了，他们没钱给，我们又
该怎么办啊！”

第一次开庭审理时，双方各说各话，
各自有各自的道理，几番“拉锯”下来，并
没有什么实质进展。双方就赔偿金问题
争执不下，案件的关键人物老张已去世，
空余一堆乱麻般的“死结”，包裹着对彼此
厚重的“不信任”。

之后，卫艳茹几次与被告方的电话联
系也不顺利，两名被告态度也并未缓和。
之前安排的庭审不得已取消，再次排庭时
日更远。多年的办案直觉告诉她，这件案

子的“战场”肯定不在法庭，一旦“案生
案”，解决难度会呈指数级增长，于是，卫
艳茹决定先上门看看，再寻找解决途径。

几番辗转下，她带着助理终于找到了
房主老李的家。昏暗狭窄的过道、斑驳残
破的墙面，十几平方米的房子内容纳了一
家人的生活起居……眼前的景象让她们
五味杂陈。高额的赔偿金对于长期务农
的家庭来说，确实是困难重重。

面对突然到访的法官，老李愣在原地
不知所措，“法官，我知道你今天的来意，
我上了年纪，有时候絮叨些你别见怪”。
就这样，老李主动说起修建房屋的初衷，
说起意外发生后的无奈，说起田间的收成
和家中的境况……从拒绝对话，到主动沟
通，这半个多小时的时间里，老李平静讲
述着。

“有时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随
着走访了解的深入，卫艳茹制定了调解的
初步策略——以法律为盾，以情感为矛，
刺破纠葛的藩篱。

“根据审理中确认的事实，两被告应
当承担的责任也已清楚，但两被告家境
确实较为困难，即使案件判决了也可能
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在“返源”调解思
路的指引下，卫艳茹决定前往村居组织
调解。

在本次调解中，考虑到被告的实际履
行能力、张某家属的心理以及现下急需解
决的实际问题，卫艳茹从解决当事人的急
难愁盼为出发点进行调解，在感情和法理
的双重推进下，原被告双方达成调解协
议：被告包工头老王和被告房主老李分别
赔偿损失25万元、5万元，两被告当场将
赔偿款凑齐交付给原告。

调解笔录完成后，双方当事人不约而
同地说了句“谢谢卫法官”，那语气中有案
结事了的如释重负，也有从困顿中走出的
解脱。

“世间的不幸远不止于案卷之中，有
轻有重，有缓有急，法官要做的不仅是捋
顺案子，还有人心。”卫艳茹说。数不清的
日出与日落，数不清的风雨无阻，人民法
官拿起手中的“针线”，用心为城市一隅

“缝补”，用心将和谐关系“弥合”，把司法
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把释法明理融进群众
心坎里，一路播撒爱与阳光。

2023年11月末，风景如画的通州南山湖
畔，一幢独栋楼房内，气氛却如同冬日般肃
杀。未完工的装修工程、随处堆放的材料、
积得厚厚的尘土，加上当事人刁某凝重的表
情和不绝于耳的过激言论，通州法院民一庭
副庭长张尤不由得心头一紧，“这个案件有
点棘手。”

这是一起房屋租赁合同纠纷，刁某向某房
地产公司租赁了小区配套商业用房，但小区业
主们认为该房屋系老年人活动场所及娱乐棋
牌室，多次阻挠刁某进行装修，刁某被迫停止
装修。与房地产公司协商无果后，刁某诉至法
院主张解除案涉租赁合同并要求赔偿损失。

而房地产公司认为自己并无过错，反诉要求刁
某支付房屋租金及违约金，并承担对案涉房屋
恢复原状的费用。

“2021年1月停工至今，损失一天天在扩
大，当事人积怨越来越深，这个案件必须要
快。”收到案件的第五天，张尤便将双方当事人
约到了现场，一方面为了摸清装修情况和物品
现状，另一方面也希望促成调解或者找到止损
方案。

但一方是装修了“半吊子”工程，租赁房屋
无法使用，事业无法开展；另一方则是收不到
租金也拿不回房子。双方互不相让，僵持不
下，都等着法院给个说法。

“这个案件看来是调不成了。”张尤果断决
定开庭，庭审中，围绕租赁合同解除的原因、双
方过错程度以及装修添附物的处理展开了精
准、充分的调查，耐心为双方当事人释法说理，
悉心回应当事人的疑问和忧虑。

庭审后，张尤认真研判案件中的每一个
细节和背后牵扯的当事人权益，撰写了一
万五千余字的判决书，将每一个争议焦点
都说得明明白白。最终判决认为房地产公
司提供的租赁房屋无法实现合同目的，刁
某主张解除合同于法有据，但其对于不能
实现合同目的亦存在一定过错。认定房地
产公司、刁某分别承担 85%、15%的责任。

根据双方的实际损失，法院判令房地产公司
赔偿刁某损失87万余元，刁某将案涉租赁
房屋恢复原状。

“判是判了，但一天不履行到位，双方的损
失都还在扩大。”想到这一点，张尤决定不能坐
等当事人自觉履行，更不能让案件再进入执行
程序，要主动作为，真正实现案结事了。

“你法院判决归我公司的东西，现场找不
到的话可得给我们个说法”，“为了这个房子的
装修，我付出了多少心血，多少个晚上睡不
着”。现场清点移交物品时，当事人触景生情，
心中的怨气又冒了出来。

张尤一边安抚着双方的情绪，一边根据判
决书列出详细清单逐一翻找、核对，对于缺少
的一些小零部件等问题，通过查询电商售价、
拨打销售方电话等方式确定了解决方法或折
价方案。经过一下午的忙碌，判决所涉的全部
物品清点、交接完毕，刁某也将钥匙交到了房
地产公司人员手上。至此，这场长达四年之久
的积怨终得化解。

“这个事情终于了结了，我也可以走出来
重新规划我的事业了。”看着刁某原本阴沉的
面庞如释重负，之前剑拔弩张的原、被告握手
言和，张尤心头一股温热袭来，“倾尽全力多做
一点、做细一点，只要能掸去当事人心头的怨，
解开他们心中的结，一切付出都值得。”

带着问题，多到现场看看

孩子的事是天大的事

唐庆庆（图右）及朱钰婷（图左）收到
当事人赠送的锦旗。

用心用情掸去当事人心头的怨

张尤（图左）组织双方现场清点移交物品。

法官要捋顺的不仅是案子，还有人心

在卫艳茹组织下，原被告双方签订
调解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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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丽开庭审理案件。


